
采购需求书

当前，我市部分机关、事业单位及各镇（区）人民政府均存在有编无车且无

法更新公务用车的实际情况，给公务出行带来不便。为确保公务出行便捷、高效、

透明，提高我市公务出行服务质量，有效缓解有编无车的现状，我办将根据《万

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万宁市党政机关公务出行租赁车辆管理办法的通

知》（万府办〔2023〕6 号）文件要求，对我市党政机关、事业单位车改后公务

车辆租赁服务进行采购，充实我市党政机关公车改革后公务出行车辆服务供给，

积极发展适应公务出行的社会化、市场化交通定制服务。

一、公务出行租赁车辆供应商采购项目概况

（一）根据评标委员会推荐的中标供应商排名由高到低选择数量不超过 3

家。同类车型以中标最低价作为我市党政机关公务出行租赁车辆该类租赁车型指

导价格。各行政事业单位、各（镇区）人民政府符合租车条件的，须在中标租赁

供应商中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供应商签订车辆租赁合同（详见合同附件），可以与

供应商商定具体租赁价格，但不得高于该类租赁车型中标价格。

（二）租赁车辆日常管理。租赁车辆统一纳入万宁市公务用车管理（全省一

张网）信息平台管理，所有申报和审批程序均在该平台完成。各单位加强对租赁

经费内控管理，建立健全租赁审批制度和台账，严格执行审批程序。

（三）租赁车辆具备条件及审批流程。符合《万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

发万宁市党政机关公务出行租赁车辆管理办法的通知》（万府办〔2023〕6 号）

规定的租赁范围。

（四）租赁车辆服务实施的地域范围：海南省内。

（五）公务出行租赁车辆供应商采购项目服务对象范围：万宁市行政事业单

位、各镇（区）人民政府。

二、公务出行租赁车辆供应商采购项目服务需求

（一）服务方案与服务要求

1.供应商用于本项目车辆备件齐全完整，车容车貌干净整洁，无特殊颜色标

识，性能良好，符合国家安全规范的车辆。

2.中标供应商负责租赁期内车辆的年检、维修、保险等并承担全部费用，按

时缴纳各项规费，保证正常用车。

3.当发生交通事故、车辆故障或者影响车辆正常使用的情形时，中标供应商

收到通知后应立即采取应急措施，并在 3 小时（详细情形在采购合同中约定明



确清楚） 内派员赴现场处理。维修、救援后车辆仍无法恢复使用功能时，中标

供应商应在 3 小时内提供不低于同类档次替换车辆或采取其他措施，保证车辆

安全，不影响服务对象用车。

4.供应商应当编制详细车辆租赁方案和承诺的服务，内容包括车辆情况、接

送车、道路救援等其他具体服务项目等详细事宜。

5.（本条仅适用于道路客运车辆）若由中标供应商提供司机劳务服务时，派

遣的驾驶员须满足《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第九条的规定，所产生的一切

交通事故及后果均由中标供应商负责，服务对象不承担任何责任（非因服务对象

原因）。

6.若中标供应商提供的租赁车辆因自身安全隐患发生交通事故的，所产生的

一切交通事故及后果均由入围供应商负责，服务对象不承担任何责任（非因服务

对象原因）。

7. 中标供应商须设置并公布服务电话、投诉电话，服务电话 24 小时有人值

班。应及时处理客户投诉，用户定期回访。

8. 中标供应商须在签订合同后及时办好相关手续，移交承租人正式使用。

9. 在与用户签订的合同中应包括意外风险（至少应包括意外风险承担方式、

承担种类及金额）条款。

10. 如用户需要，可推荐好资质良的的第三方司机服务，但不得以任何形式

捆绑销售司机服务；

11.自驾最高限制单价燃油费、充电费由承租单位自理，包车最高限制单价

包含燃油费、充电费、劳务驾驶费用等，不含司机食宿费用。

12.对于各种租赁车辆，应加装卫星定位系统并为用户提供卫星定位系统数

据管理支持且能做到为用户保密。

13.对于用户提出的新能源车租赁需求，应结合现行政策及用户条件，制定

充分可行的服务方案。

14.其他服务标准应不低于万宁市汽车租赁管理相关政策规定。

15.供应商提供的服务方案应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5.1 详细说明实现上述目标的具体措施，如质量保证体系、管理措施及相

关管理制度等；

15.2 提供租赁及相关服务的工作程序和业务流程；

15.3 除供应商提出的各项服务要求外，供应商可根据业务开展情况，说明



可提供的其他优惠的服务，服务承诺必须真实可靠、具体可行。

（三）供应商费用支付

1.公务车辆租赁服务政府采购实施先租赁，后结算制度，依据用户出具的有

效函件或签署的合同、协议等实施租赁，原则上不应在租出前要求用户提供押金、

抵押、信用授权等。如有特殊情况请与用户协商，取得双方同意后方可实施。

2.长期租赁（一个月以上）的集中费用支付，支付时间及支付形式依据双方

合同约定实施，租赁车辆完成后由租赁供应商在万宁市公务出行租赁车辆申请单

上确认，开具发票给承租单位转账汇款。

四、本项目采购服务期限

服务期限一年一签，最高不超过三年，双方三年合同服务期限内，如需变更

相关服务事项，可通过协商解决，并签订补充协议。

五、中标供应商的清退和补充规则

中标供应商的清退规则。在下列情形下采购方有权清退中标供应商，而不需

要承担任何责任：

（一）中标供应商实质性违反本项目采购方案及采购合同约定的或中标供应

商有违反本项目采购方案及采购合同约定的或其职责、义务的行为，在采购方指

定期限内未予以纠正或补救的；

（二）中标供应商资质吊销或注销的；

（三）中标供应商泄漏服务对象的秘密或与第三方串通由此造成的经济损

失，中标供应商应予赔偿；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由相关部门进行处理；

（四）中标供应商无法保障公务出行租赁车辆服务需求的行为达 3 次的；

（五）如遇到政策变化或者其他不可抗力因素，中标协议自动解除。



万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租赁各类型车辆最高限价表

1、客运车辆≥5 座（道路客运车辆适用）

序号 车型 详细技术要求
燃油车/

新能源车

自驾日最高

限制单价（元

/天）

自驾月最高

限制单价（元

/月）

包车日最高

限 制 单 价

（元/天）

包车月最高

限 制 单 价

（元/月）

日超 300 公里

最高限制单

价（元/公里）

1 轿车（5座）

车辆购置价格为 10-18 万

元之间（须提供裸车购置

发票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新能源车 350 5500 700 16000 0.5

燃油车 350 5500 850 16000 1.5

2
越野车、SUV（5

座）

车辆购置价格为 25 万元

之内（须提供裸车购置发

票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新能源车 450 9000 800 17000 0.5

燃油车 450 9000 950 19000 1.5

3
商务车（9 座以

下）

车辆购置价格为 25 万元

之内（须提供裸车购置发

票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新能源车 450 9500 750 19000 0.5

燃油车 450 9500 950 20000 2

4 客车（10-33 座）
车辆购置价格为 45 万元

之内（须提供裸车购置发
燃油车 / / 1400 24000 2



票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5
客车（34 座以

上）

车辆购置价格为 45 万元

之内（须提供裸车购置发

票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燃油车 / / 1600 28000 3

2.租赁车辆≤ 9 座（租赁车辆适用）

序号 车型 详细技术要求
燃油车/

新能源车

自驾日最高

限制单价（元

/天）

自驾月最高

限制单价（元

/月）

包车日最高

限制单价

（元/天）

包车月最高

限制单价

（元/月）

日超 300 公里

最高限制单

价（元/公里）

1 轿车（5 座）

车辆购置价格为 10-18 万

元之间（须提供裸车购置

发票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新能源车 350 5500 700 16000 0.5

燃油车 350 5500 850 17000 1.5

2
越野车、SUV（5

座）

车辆购置价格为 25 万元

之内（须提供裸车购置发

票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新能源车 450 9000 800 17000 0.5

燃油车 450 9000 950 19000 1.5

3 商务车（9 座以 车辆购置价格为 25 万元 新能源车 450 9500 750 19000 0.5



下） 之内（须提供裸车购置发

票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燃油车 450 9500 950 20000 2


